乌苏市小水电站“三个责任人”履职手册

行政责任人：组织领导、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电站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解决水电站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监督检查：定期组织对水电站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，督促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及时组织整改。应急处置：在发生水电站安全事故时，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救援工作，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，按照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损失。
监管责任人：行业监管、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水电站安全生产的监管责任人，要加强对水电站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制定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，指导水电站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执法检查：按照职责分工和全面覆盖的原则，定期对水电站进行安全执法检查，重点检查工程设备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、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落实、安全生产管理是否健全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完善、安全保障措施是否到位、安全隐患是否得到及时整改等情况。教育培训：组织开展水电站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，加强对水电站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提高其安全生产意识和操作技能。
主体责任人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、建立完善以“两票三制”为核心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确保安全生产工作有章可循。落实安全措施：落实安全生产保障经费，细化各项安全措施和预案，加强设备维护和管理，确保设备设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。隐患排查整改：加强巡查管理，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改，做到隐患排查治理的闭环管理。应急管理：完善防汛抢险应急预案，落实防汛措施，确保安全度汛。在发生事故时，及时启动应急预案，组织抢险救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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